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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本校為鼓勵在學學生修習數位課程，取得數位自學課程證書，以提升學生自我學習能力，依本校校際選修暨數位自學課程實施要點規定特訂定「亞洲大學修習數位自學課程補助實施要點」(下稱本要點)。
二、本要點補助原則：
(一)申請補助對象應符合以下條件：
(1) 本校已註冊之在學學生。
(2) 於在學期間內，依規定時間填寫申請「校際選課暨數位自學課程申請表」者。
(二)依下列原則補助：
(1) 付費學習數位課程並獲得證書者，國內數位課程(如:Ewant等級)抵免本校課程每門補助上限新台幣2,000元；國外數位課程(如:Coursera、edX、FutureLearn、Udacity、edX Online Learning等級)抵免本校課程每門補助上限新台幣4,000元。
(2) 以月/年付方式學習上目數位教學平台使用權限者，可憑任一完課證書申請修讀期間補助。
(3) 前兩目總補助金額上限每年度至多新台幣5,000元為原則，得依當年度預算經費調整補助之上限金額。
(三) 補助申請資格為在學期間內取得修業（課）證明者，按當年度公告時程申請補助，且核銷單據須符合經費來源之核銷規範，逾期申請或不符核銷規範者不予補助。
(四) 上述證書補助費用，以不與本校其他單位重複領取為原則，並由「學生修讀數位自學課程委員會」進行審議。
「學生修讀數位自學課程委員會」之成員，由校長聘任委員四至六名組成，並指派一名副校長擔任主任委員，每學期至少召開會議一次進行審議。
三、學生申請補助作業方式：
(一) 學生於公告日期內填妥本校「學生修習數位自學課程補助申請表」，並檢附課程認證書(完課證書)、付費證明正式文件及「校際選課暨數位自學課程申請表」副本等相關佐證資料。
(二) 「學生修習數位自學課程補助申請表」經學系初步審核通過後，由教務處收件，送請本校「學生修讀數位自學課程委員會」審議。
四、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發布施行，修正時亦同。


